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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辦理採購評選委員

會議注意事項 
 
 

秘書處(採購科) 

                        
108 年 7 月17日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修正 

  二、工程會最有利標作業手冊及範本文件更新 

  三、本部評選作業範例文件 

 

貳、採購評選委員會議注意事項  
   

參、結語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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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修正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1.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6條於107年8月8日
修正發布，第1項所述:

「……但經機關衡酌個
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有
不予公開之必要者，不
在此限。」，經工程會
書面釋疑，應於簽辦文
件中敘明原因並簽奉核
准始完備程序。(本部
107年9月26日科部秘字
第1070068326號書函轉
知各單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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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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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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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2. 工程會107年9月27

日工程企字第
10700304630號函，
配合修正評選作業
作業流程及委員名
單保密措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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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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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3.本部評選會開會通知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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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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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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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二、工程會最有利標作業手冊及範本文件更新 
 1.辦理評選作業應參考工程會網頁公告最新版之「最有利
標作業手冊」(目前為107年8月20日更新)及相關範本訂定
評選文件，並洽請具承辦經驗之同仁協助。 

 2.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不同
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評選委
員會議決或依評選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各單位辦理評選
作業時，應注意明顯差異之處置，以避免有評選作業違反
規定情形。最有利標作業手冊列舉之可能有明顯差異態樣
如下： 

(1)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之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委員。
例如某廠商之評選結果，多數委員評定其序位為前1、2名，
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為最後1名；某廠商之評選結果，多
數委員評定其分數為80分以上，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分數
低於70分。如表，E委員有異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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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編號 甲 乙 丙 

廠商名稱 
評選委員 

○○公司 ○○公司 ○○公司 

得分加
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A 83 1 82 2 78 3 

B 84 1 82 2 77 3 

C 85 1 81 2 79 3 

D 83 1 77 3 80 2 

E 69 3 75 2 81 1 

廠商標價 800萬元 790萬元 750萬元 

評分（平均） 80.8 79.4 79 

序位和 7 11 12 

序位名次 1 2 3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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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個別評選項目之評選結果，明
顯異於其他委員。例如某廠商於某評選項目（配分30
分）之評選結果，多數委員評定其分數為24分以上，
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分數為10分。 

(3)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有異，例如工作小組所擬具初審意見，顯示某廠商於
某評選項目表現明顯較其他廠商差，評選委員卻評為
高分。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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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1】工程會研習會資料 

D14 



【補充2】工程會研習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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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3】工程會研習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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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4】工程會研習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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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5】工程會107.12.14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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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6】評選範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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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三、本部評選作業範例文件 

 
 
因應法規修正，已依本
部各單位經常辦理之採
購案件類型，擬具「評
選參考文件(準用最有利
標)」及「評審參考文件
(參考最有利標)」。 

以下就簽文案例內容，
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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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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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D22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備註: (預算未通過，得辦理決標之簽文例)因○年預算未通過，依預
算法第54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本案非為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且
於前一年度預算之執行數內覈實支用。考量本案如因無法決標將造成
業務推展或執行困難，擬請同意依上述規定辦理決標及履約。  D23 



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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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近期採購評選作業更新規定說明  

【補充】 
 一、YOUTUBE影音平台資料: 

1.臺北e大微課程-最有利標，誰最有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GvS3-px8OI 

2.法務部廉政署「保護採購評選委員的小叮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mKFlYk0fBE 

(本部政風處亦於108.6.26通知各單位相關內容及連絡網址
:本部政風處網頁/廉政園地/「保護採購評選委員小叮嚀」 
https://www.most.gov.tw/ethics/ch/detail?article_uid=a12fdfcf-de26-40e7-a116-7ab46639bb56&menu_id=504431a0-76d0-456c-8040-

e67eb187dd9f&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3.新北市-106學年度中央餐廚午餐服務採購案評選會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rImoy0Sb8 

二、各類型採購案之採購評選會議錄音檔(請洽詢各採購案
承辦人或採購單位)。 D25 



  一、依會議議程辦理 
    一般程序(由機關訂定評選規定及辦理簡報)如下案

例:(另會議過程以錄音紀錄，以利爭議時得以查證) 
 主席致詞 

確認出席委員是否達到法定人數 

評選前宣告事項 

採購標的及招標情形說明 

評選規定說明 

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 

廠商簡報及答詢 

委員評分、工作小組計分 

確認各委員之評選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  

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是否有異 

委員確認評選結果及會議決議 

散會 
備註:「案例」部分供參考，可能依個案性質不同而改變。 

貳、採購評選委員會議注意事項(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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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確認出席委員是否達到法定人數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9條第1項規定：本
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
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
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三、評選前宣告事項 
 
 

(一)確認委員已知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內
容，且無應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 

(二)確認委員已簽署採購評選委員切結書。 

 

 

 主席徵詢出席委員是否有應辭職或不宜評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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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評選規定說明 
 
 

  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須知」規定辦理說明，如下案例: 

(一)簡報規定:簡報時間為每家廠商15分鐘，簡報結束
後接續進行10分鐘之答詢(採統問統答)。廠商簡
報及答詢完畢即應退出會場。簡報及答詢時，倒
數2分鐘按鈴1次，結束時按鈴2次。 

(二)優勝廠商評定方式:序位法，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
半數決定優勝廠商。 

(三)及格條件:平均總評分70分以上。 

(四)同序接續方式:個別委員就不同廠商之加總分數相
同致予相同序位者（例如第2名有2家），其接續
之其他廠商序位以1、2、2、4、5、6方式表示。 

(五)同序位議價方式:如有2家以上優勝廠商序位合計
值相同者，其議價順序為:1.標價低者。2.獲得評
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3.仍相同者，抽籤
決定之。 

備註:「案例」部分供參考，可能依個案性質不同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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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 
 
 

(一)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
件規定。 

(二)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三)建議委員詢問廠商補充說明或澄清部分。 

 

 

 

  六、廠商簡報及答詢 
 
 

(一)廠商不得利用簡報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如廠商另
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
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二)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不應
要求廠商更改投標文件內容。 

(三)委員對於不同廠商之詢問及態度，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勿在廠商面前對個別廠商公開
誇讚或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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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員評分、工作小組計分 
 

(一)委員於個別評分表填入抽籤編號(或由委員隨機抽
取已填列編號之評分表)。 

(二)委員於個別評分表簽名後依虛線處之折角黏貼。 

(三)個別評分表交由工作小組人員將分數填列於評選
總表，於確認個別評分表加總無誤後，後放入密
件袋內，由主席代表簽名並彌封。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3-1條第1項規定：
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
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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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確認各委員之評選結果是否有明顯差異 

(一)明顯差異態樣1: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之評選結果
，明顯異於其他委員。例如某廠商之評選結果，
多數委員評定其序位為前1、2名，卻有個別委員
評定其為最後1名；某廠商之評選結果，多數委員
評定其分數為80分以上，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分
數低於70分。如後表，E委員有異常情形。 

(二)明顯差異態樣2: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個別評選
項目之評選結果，明顯異於其他委員。例如某廠
商於某評選項目（配分30分）之評選結果，多數
委員評定其分數為24分以上，卻有個別委員評定
其分數為10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6條第2項規定：不
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
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
差異時，由本委員會決議之。 

 

 

 

D33 



廠商編號 甲 乙 丙 

廠商名稱 
評選委員 

○○公司 ○○公司 ○○公司 

得分加
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A 83 1 82 2 78 3 

B 84 1 82 2 77 3 

C 85 1 81 2 79 3 

D 83 1 77 3 80 2 

E 69 3 75 2 81 1 

廠商標價 800萬元 790萬元 750萬元 

評分（平均） 80.8 79.4 79 

序位和 7 11 12 

序位名次 1 2 3 
D34 



【補充】工程會研習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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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結果如有明顯差異，評選委員會應就明顯差
異情形討論後，作成議決或決議，並載明於會議
紀錄，例如： 

 1、經討論結果無明顯差異情形者，例如某個別委員
於各廠商之給分雖均較低，但無偏頗情形，對廠
商名次亦無影響，得依該條項第1款規定，維持原
評選結果。 

 2、經討論有明顯差異情形者，得由有該情形之委員
就相關評選項目辦理複評。如該委員拒不辦理複
評或拒不出席會議，得視個案實際狀況依上述規
定第2款至第4款辦理。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6條第3項規定：
本委員會依前項規定，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一、維持
原評選結果。二、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三、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四、無法評
定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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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是否有異 

(一)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
意見有異，例如工作小組所擬具初審意見，顯示
某廠商於某評選項目表現明顯較其他廠商差，評
選委員卻評為高分。 

(二)依上述規定，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差異
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3-1條第2項規定：
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
，應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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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委員確認評選結果及會議決議 

(一)依評選須知規定，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決定優
勝廠商。 

(二)依評選結果彙整製作總表，並填列「其他記事」
欄位內容，由出席委員簽名。 

(三)製作評選會議紀錄，由出席委員簽名。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7.4.28)第6-1條第2項規定：
「機關於委員評選後，應彙整製作總表，載明下列事項，
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內容有修正者，應經
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及第9條第4項:「第一項會議
，應作成紀錄，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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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作業手冊」就評選作業有詳細說明，可下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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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一、本部評選作業範例文件除以電子郵件通知同仁外，並
已公告於本部秘書處網頁(公告事項>因應法規修正，
已依本部各單位經常辦理之採購案件類型，擬具「評
選參考文件(準用最有利標)」及「評審參考文件(參考
最有利標)」，提供部內單位參考。<107.11.9更新>)，
提供同仁參考，俾利業務執行。 

二、相關內容敬請各單位副主管協助向同仁宣導，並請各
單位培訓人員熟悉評選作業各項規定。 

三、秘書處每年8月辦理「政府採購稽核研討會」，針對
政府採購法更新內容及採購常見缺失態樣進行宣導，
歡迎長官及同仁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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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最有利標結果撤銷之後續作業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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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評選作業-1 

附件二、(工程會「採購小健檢」有關評選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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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評選作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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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評選作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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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評選作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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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評選作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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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評選作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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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評選作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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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評選作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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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評選作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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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評選作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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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評選作業-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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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評選作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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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近期法規修正情形 
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108.5.24生效) 

一 增訂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排除本法之適用。(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 增訂「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運作機制，使採購作業程序更為周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之一) 

三 修正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對象及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四 涉及國家安全採購，授權訂定對我國或外國廠商資格之限制條件及審查辦法，以確保國家安全。(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五 定明社會福利服務得採公開評選之限制性招標，並授權訂定社會福利服務之評選及計費辦法。(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六 增訂技術規格之訂定得以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為目的。(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之一) 

七 
修正押標金及保證金之繳納方式、押標金不予發還之適用情形；增訂押標金未依規定繳納之追繳額度、追繳時效及起算時點；
增訂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申訴不受公告金額以上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七十六條) 

八 
簡化最有利標之適用條件，以利機關靈活運用採購策略；增訂社會福利服務及文化創意服務以採不訂底價最有利標為原則。
(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九 修正禁止支付不正利益促成採購契約成立之適用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以維護政府採購公平秩序。(修正條文第五十九條) 

十 增訂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避免勞工發生職業災害。(修正條文第七十條之一) 

十一 增訂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機關應另為適法處置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八十五條) 

十二 增訂共同供應契約相關事項另定辦法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九十三條)  

十三 
 刪除採購評選委員會人數上限；增訂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遴聘範圍之限制，以發揮獨立公正評選功能。(修正條文
第九十四條) 

十四 增訂一定金額之採購，應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以落實專業專責之採購人員制度。(修正條文第九十五條)  

十五 

修正不良廠商停權制度，使更符合比例原則，包括部分違約行為之停權事由，增訂「情節重大」要件；增訂「情節重大」之
考量因素，俾供機關審酌之依循；增訂行賄行為停權事由，適用停權三年之規定；增訂機關通知廠商停權前，應讓廠商有陳
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構成停權要件；增訂「重大違約」情形之停權期間，採
累計加重停權期間之處罰方式，以更符合比例原則。（修正條文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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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近期法規修正情形 

內容 發文時間 

1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2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1日 

3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108年6月18日 

4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二條、第十一條修正草案 108年6月10日 

5 「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七款認定屬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修正草案 108年6月6日 

6 「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及審查作業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6月3日 

7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8 「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8年5月28日 

9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64之2、66，刪除異質性) 108年5月29日 

10 機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辦法草案修正草案 108年5月28日 

11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2條及第12條修正草案 108年5月27日 

12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所定一定金額」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13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第2條、第2條之1修正草案 108年5月22日 

目前修正草案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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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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